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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政办发〔2021〕61 号 

各市、自治州人民政府，兰州新区管委会，省政府各部门，

中央在甘有关单位： 

《甘肃省“十四五”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实施方案》

已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

实。 

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21 年 7 月 14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甘肃省“十四五”促进 

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实施方案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

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52 号）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目标 

坚持前两年建机制、强基础、补短板，后三年扩规模、提质

量、上层次，充分发挥各级政府作用，全面激发社会力量活力，



 - 2 - 

到 2025 年，符合省情的养老托育服务政策体系更加完善，服务

供给更加多元，发展环境更加优化，监管服务更加严格高效，更

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，持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、

幸福感、安全感。 

二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健全政策体系。 

1.统筹推进城乡养老服务发展。推进养老服务骨干网向基层

延伸，选择有条件的乡镇建设具备综合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，

鼓励设立家庭照护床位。将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作为乡村振兴

战略重要内容，纳入预算内投资支持范围，在乡镇或老年人聚集

区推进以综合养老机构为中心、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设施为网点的

农村养老服务网络建设。加强农村老年餐桌建设，支持物业服务

企业开展老年供餐等服务。到 2022 年，每个街道建设 1 个综合

养老服务中心，90%以上的社区建有多功能日间照料机构。（省

民政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市州政府、

兰州新区管委会负责） 

2.统筹推进城乡托育服务发展。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

市创建活动，鼓励各地依托社区（乡镇）等基层力量在城乡流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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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集聚区，通过市场化方式设置提供集中托育、育儿指导、养

护培训等服务的活动培训场所，加强婴幼儿身心健康、社会交往、

认知水平等早期发展干预。支持医疗机构和职业院校建立一批婴

幼儿照护服务技能培训基地。（省卫生健康委、省教育厅按职责

分工负责，各市州人民政府、兰州新区管委会负责） 

3.着力支持普惠性服务发展。综合运用规划、土地、用房、

财税、融资、医养结合、人才等支持政策，引导企业在要素配置、

行业自律、质量安全等方面积极作为，合力发展成本可负担、便

捷可及的普惠性养老托育服务。“十四五”期间力争达到普惠价

格不高于当地同等服务市场价格的 80%，中长期实现不高于 70%。

（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民政厅、省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

市州政府、兰州新区管委会负责） 

4.强化用地保障和存量资源利用。在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

中合理安排养老托育用地需求。进一步简化和优化存量土地用途

的变更程序，支持利用存量低效用地和商业服务用地改建养老托

育服务设施。养老服务机构所使用存量房屋在符合详细规划且不

改变用地主体的条件下，在五年内实行继续按土地原用途和权利

类型适用过渡期政策。建立健全“一事一议”机制，定期集中处

置存量房屋和设施改造手续办理、邻避民扰等问题。探索将老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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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区中的国企房屋和设施以适当方式转交政府集中改造利用，将

空置公租房免费提供给社会力量为老年人开展助餐助行、日间照

料、康复护理、老年教育等服务。（省自然资源厅、省住建厅、

省民政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应急厅、省政府国

资委、省机关事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市州政府、兰州新区管

委会负责） 

5.落实财税支持政策。发挥财政资金在支持养老托育服务方

面的示范作用，确保税费优惠政策惠及市场主体，年度福利彩票

公益金总额 60%以上用于养老服务发展。加强项目支出规划管理，

兼顾公建养老托育服务设施建设与后期运营保障，确保可持续发

展。加大特困人员供养机构运转经费财政保障力度。对吸纳符合

条件劳动者的养老托育机构按规定给予社保补贴。落实养老服务

机构用电、用水、用气、用热享受居民价格政策。（省财政厅、

省税务局、省民政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人社厅按职责分工负责，

各市州政府、兰州新区管委会负责） 

6.加强人才队伍建设。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高校和职业院校

办好医学、护理、社会工作、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、幼儿保育等

养老托育相关专业。切实落实职业培训补贴政策，积极吸纳农村

转移劳动力、城镇就业困难人员从事养老托育服务，加大脱贫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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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相关技能培训力度，推动城市养老托育服务需求与脱贫地区劳

动力供给有效对接。深化校企合作，推进养老托育领域产教融合，

支持院校和优质机构共建合办实训基地，推行养老托育“职业培

训包”和“工学一体化”培训模式。（省教育厅、省人社厅、省

发展改革委、省民政厅、省商务厅、省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

责） 

（二）扩大服务供给。 

7.提升家庭照护能力。鼓励养老托育、医疗卫生机构等与基

层力量加强合作，通过入户指导、照护课堂等方式，为家庭成员

提供指导。支持优质机构、行业协会开发公益课程，利用互联网

平台等免费开放。将失能失智老年人家庭成员照护培训纳入政府

购买养老服务目录。按照国家要求实施独生子女父母护理假制度，

探索建立父母育儿假制度。强化家庭赡养老年人和监护婴幼儿的

主体责任，落实监护人对孤寡老人、遗弃儿童的监护责任。（省

民政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妇联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8.完善居家社区服务功能。推进集中管理运营、具备综合功

能的社区养老和托育服务设施建设，引导专业化机构进社区、进

家庭，做实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。落实托育机构和家庭托育点

登记管理、人员资质、服务规模、监督管理等制度规范，鼓励开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432


